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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使用契約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以下簡稱甲方）依據「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管理作

業規範」(以下簡稱管理作業規範)第五點規定，與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條碼(以下簡

稱追溯條碼)申請使用者 (以下簡稱乙方)訂定使用契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就追溯條碼

之使用及相關事項約定條款如下，俾共同遵守： 

一、 甲方應建置臺灣水產品生產追溯系統(以下簡稱生產追溯系統)及維護該系統之

正常運作，並應提供乙方使用生產追溯系統以登載其基本資料及產品資料，以

利消費者得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掃描，或於生產追溯系統網站輸入生

產追溯編號等方式，查詢乙方相關水產品之生產資料。  

二、 乙方經申請獲發給之追溯條碼，限使用於其所生產、集貨、運銷且在生產追溯

系統所登載之水產品及水產加工品本身、包裝資材、銷售告示牌或其行銷宣傳

上，不得轉借他人使用，並應妥善管理以防止他人冒用。  

三、 乙方應配合管理作業規範規定之查核單位(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漁業署等)

進行生產追溯系統資料正確性查核(包括基本資料、水產品項及相關驗證資訊等)

等事項，不得藉任何理由推諉、妨礙或拒絕。 

四、 甲方應妥善維護生產追溯系統所載之各項資料，惟乙方於生產追溯系統所登錄

之資料嗣後如有異動，或乙方永久不再使用獲發給之追溯條碼時，應即時進行

資料異動或申請終止使用作業，以維持資料之正確性。 

五、 乙方申請資料異動之變更項目，如涉及漁民姓名或申請單位名稱之變更者，應

將本契約書送交甲方辦理契約變更事宜。 

六、 乙方遭甲方暫停、終止使用追溯條碼時之期間，不得在其產銷之水產品及水產

加工品本身、包裝資材或其行銷、宣傳行為上繼續使用追溯條碼。 

七、 乙方主動終止本契約、或經甲方終止本契約時，乙方應繳回本契約書。倘乙方

未繳回，甲方即逕予註銷，並公布於生產追溯系統。 

八、 乙方應善盡安全管理責任，不使用政府禁用或未依「水產動物用藥品使用規範」

之動物用藥，並符合衛生福利部規定之動物用藥未超過安全容許量規定，且動

物用藥之使用及使用除須依獸醫師(佐)處方藥品之相關規定外，其品目、使用

對象、用途、用法、用量、停藥期及使用上應注意相關之規範，均應遵守。 

九、 乙方有違反本契約上開所列事項之情形時，應自負相關責任，並按「臺灣水產

品生產追溯管理作業規範」規定辦理。 

十、 甲方嗣後因政策變更需終止本契約時，乙方應配合辦理相關事項，並不得提出

異議。 
十一、 本契約約定事項經雙方同意後，雙方應確實遵守，不得任意變更或提出異議。  

十二、 本契約書繕造正本一式二份，分由雙方各收執一份保存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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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                                   (漁業署)  

      代表人：                            (簽名及蓋章）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申請者名稱)  

      代表人：                           （簽名及蓋章）  

                (註：非以漁民身分類別申請者，請填寫代表人或負責人姓名)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